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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本校為積極鼓勵學生參與政府機

構技術士技能檢定與專業證照等

考試，以提昇學生就業能力，訂

定本校學生考取專業證照獎助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一、本校為積極鼓勵學生參與

政府機構技術士技能檢定

與專業證照等考試，以提

昇學生就業能力，並依據

本校學生事務處設置辦法

第六條，訂定本校學生考

取專業證照獎助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配合組織調整，刪除

「並依據本校學生事

務處設置辦法第六

條」等文字。 

二、本要點獎助之對象，為本校學生

通過政府機構或其委託單位，以

及 國際與 民間機構之檢定取得證

照，且發照日期記載日當時，具

本校學生資格者。 

二、本要點獎助之對象，為本

校學生通過政府機構或其

委託單位，以及民間機構

之檢定取得證照，且發照

日期記載日當時，具本校

學生資格者。本要點獎勵

證照之種類及項目 ，以本

校每學期公告內容為主。 

 

1. 增加文字：「國

際與..」，使文

義更為精確。 

2. 刪除文字：「，

以本校每學期公

告內容為主」。 

三、獎助方式： 

    （一）學生取得政府機構舉辦之

甲級技術士證照或其等同甲

級證照者，可核給獎助金為

考試報名費全額，以新台幣

壹 萬元為上限。 

    （二）學生取得政府機構舉辦之

乙級技術士證照、本校認列

之英語證照（符合英語證照

CEF等級 A2以上者），教育

三、獎助方式： 

    （一）學生取得政府機構舉

辦之甲級技術士證照或

其等同甲級證照者，可

核給獎助金為考試報名

費全額，以一萬元為上

限。 

    （二）學生取得政府機構舉

辦之乙級技術士證照、

本校認列之英語證照

1.增加文字「新台

幣」，及修正文字大

寫 「 壹 」 、 「 陸

仟」、「貳仟」。 

2.增列獎助項目：教

育部公告「各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發、委託、認證或認

可證照」、經濟部

「iPAS 產業人才能



部公告「各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發、委託、認證或

認可證照」、經濟部「iPAS

產業人才能力鑑定」採認證

照，可核給獎助金為考試報

名費全額，以 新台幣陸仟

元為上限。 

    （三）學生取得政府機構舉辦之

丙級技術士證照或非政府機

構舉辦之國際證照、民間證

照者，且該證照符合「校務

基本資料庫表冊 4-8-2（技

術證照）、4-8-3（語文證

照）」認列標準者，可核給

獎助金為考試報名費全額之

一半，本項核給獎助金以新

台幣 貳仟 元為上限。 

（符合英語證照 CEF 等

級 A2 以上者），可核

給獎助金為考試報名費

全額，以 六千 元為上

限。 

  （三）學生取得政府機構舉辦

之丙級技術士證照或非

政府機構舉辦之國際證

照、民間證照者，且該

證照符合「校務基本資

料庫表冊 4-8-2（技術

證照）、4-8-3（語文

證照）」認列標準者，

可核給獎助金為考試報

名費全額之一半，本項

核給獎助金以新台幣

二千 元為上限。 

力鑑定」採認證照。 

 

 

五、獎助金之審查，由 研究發展處 職

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依據申請資

料逐筆查核，以符合「校務基本資

料庫表冊 4-8-2、4-8-3」證照認

列為標準。審核結果無誤後造冊，

簽陳校長核可後頒發。 

五、獎助金之審查，由 學生事務

處 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

依據申請資料逐筆查核，以

符合「校務基本資料庫表冊

4-8-2、4-8-3」證照認列為

標準。審核結果無誤後造

冊，簽陳 校長核可後頒發。 

修正隸屬單位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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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積極鼓勵學生參與政府機構技術士技能檢定與專業證照等考試，以提昇學生就業

能力，訂定本校學生考取專業證照獎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獎助之對象，為本校學生通過政府機構或其委託單位，以及國際與民間機構之檢

定取得證照，且發照日期記載日當時，具本校學生資格者。 

三、獎助方式： 

    （一）學生取得政府機構舉辦之甲級技術士證照或其等同甲級證照者，可核給獎助金為

考試報名費全額，以新台幣壹萬元為上限。 

    （二）學生取得政府機構舉辦之乙級技術士證照、本校認列之英語證照（符合英語證照

CEF等級 A2以上者），教育部公告「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委託、認證

或認可證照」、經濟部「iPAS產業人才能力鑑定」採認證照，可核給獎助金為考

試報名費全額，以新台幣陸仟元為上限。 

    （三）學生取得政府機構舉辦之丙級技術士證照或非政府機構舉辦之國際證照、民間證

照者，且該證照符合「校務基本資料庫表冊 4-8-2（技術證照）、4-8-3（語文證

照）」認列標準者，可核給獎助金為考試報名費全額之一半，本項核給獎助金以

新台幣貳仟元為上限。 

   （四）本條各項各級等同證照者應由各系（所）經系（所）務會議通過並送行政會議認

可方得採認。 

四、本要點申請期間為整學年度，每張證照以一次獎助為原則，證照獎助金申請為發照日半

年內受理，證照補件為收件日起二個月內。申請方式採線上辦理，檢附證照電子檔案，

至「校務資訊系統-證照獎助金系統」提出申請。 

五、獎助金之審查，由研究發展處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依據申請資料逐筆查核，以符合

「校務基本資料庫表冊 4-8-2、4-8-3」證照認列為標準。審核結果無誤後造冊，簽陳  

校長核可後頒發。 

六、本要點中之獎助金當年度申請總核發金額，以不超過年度預算為原則。 

七、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